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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 

艾尔曼

    【内容提要】科举考试是中国帝制时代，朝廷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与士人生活之间互动最为频

繁的交汇点之一。作为一种才学能力的测试，科举考试有利于王朝统治与士人文化的紧密结合，为官僚制

度服务。科举考试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士人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已经通过基于经学的官僚选拔渗透到国家体

制之中。然而，在中华帝国后期（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兴衰演变，其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这从政治、社会、教育以及文风等方面表现了出来。 

    【关 键 词】中华帝国/科举制度/明清历史/士子 

    综述 

    科举考试是中国帝制时期在古代政治、社会、经济与思想生活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之一。地方

精英与朝廷不断地向主管部门反馈，以促进其检视和调整传统经学课程，并乐于为改进科举系统提出新的

方法以考选文官。因此，作为一种才学能力测试，科举考试有利于王朝统治与士人文化的紧密结合，为官

僚制度服务。科举考试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士人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已经通过基于经学的官僚选拔渗透到国

家体制之中。[1] 

    我们不应把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障碍归结为帝制时期的科举制度。以“非技术性”的道德和

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经典教育正适用于选拔精英为帝国高层服务，就像人道主义和经学教育适用于近代初期

的欧洲各民族国家的需要一样。不仅如此，经典考试还是一种将文化、社会、政治与教育有机结合的有效

机制，它既适应官僚政治的需要，又维持了中华帝国后期的社会结构。士绅与商人群体因科名而被严格地

区分开来。[2] 

    其实，科举本身并非一种能促进相当大的社会流动的途径。对于大多数的农民、手工业者而言，他们

是没有机会参加考试以进入到精英圈子中的。资料显示，在地方每两年举行一次的院试中，占人口90%以

上的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并非占二三百万的落榜生的绝大多数。除此之外，一个副产品现象则是来自

士绅、军人和商人阶层的低级精英形成有限的循环流动。除此之外，绝大多数落第者还是滞留在社会的底

层，后来，落第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识字人群，于是很容易地成为了其他辅助角色，如小说家、戏曲家、

讼师、祭祀主持与宗族代理人等。[1]（第三章）[3] 

    因此，除了关注那些不依靠背景，以自己的实力成功地进入统治阶层的人之外，我们应越过科举考试

的官方制度，关注大多数散落到体制之外的落第者。科举考试无意中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它使社会上出现了

大量具有通经能力的人（男性和女性），他们不为政治目的，他们将自己的语文才能运用到非从政的目的

中去，从医生到讼师，从小说家到举业家，从相夫到教子。[1]（第3章） 

    蒲松龄(1640-1715)，一个多次落第者，写下了许多士子被科举考试制度摧残的故事，以揭露科场仕途

的黑暗。他最著名的是关于参加乡试的“秀才有七似”的精彩描写：“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

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

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

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

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

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以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

‘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

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4](P21，62-63)当然这是小说描写，但其文化内容充分呈现出举子在科场内

外所经历的心理压力。 



    此外，妇女、和尚以及道教僧侣是没有考试资格的，中国帝制后期的候选者群体——就像当今世界范

围内的教育界一样，是有一定排斥性的。而且科举考试所测试的内容是以经书为依托，并要求用文言文阐

释的。这一潜在的社会文化分化出垄断入学考试所要求的读写技能阶层和没有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阶层。

中国古代在科举考试中所出现的部分精英与非精英的循环，以及考试枪手这一意想不到的现象，说明科举

对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1904年，当现代改革派迅速地将科举制度淘汰时，清廷逐渐削弱了这一制度与绅士—商人精英者之间

长期稳固的关系。在新式学校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之前，皇朝统治就已经于1911年灭亡了。由此，我

们认识到科举考试既符合国家利益，又是儒家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随着科举制度的灭亡，王朝统治及其

传统士绅也都在20世纪革命中崩溃了。 

    清朝末期的教育理念 

    在上古早期（公元前600—前250年），中国的思想家们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国家选才与用人中应优先

考虑的是道德与能力，其次才是其血统与家庭出身。在帝制中国的早期（公元前200年—公元200年），

不论何时，各宗族家族都会尽其一切可能，调动他们的经济和文化资源让家中的男孩子（偶尔为女孩子）

接受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很难实现“任人为贤”的理想的。因

为，在中古时代（公元600-900年），仍然只有那些地方上的名门大户和富有的家族才享有文化教育的特

权。 

    然而，到了唐代(618-906)和宋代(960-1280)的时候，朝廷开始大幅度地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建立

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笔试来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此外，随着中世纪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一批为普通百

姓开办的慈善教育机构得到发展。这些慈善机构中有许多是新的地方组织，它们遍布在各个县市。从此，

许多贫民百姓，不论男女，都可以在佛教学校和寺院里接受教育。鉴于此类学校的发展与普及，除了极少

数道教中的另类之外，在帝制晚期，许多代表人物，不论是朝廷官员还是社会人士都已经意识到：教育，

尤其是儒家道德教育是维持政治秩序及文明生活的重要且基本的手段之一。[5][6][7] 

    16世纪来华的欧洲人对中国的教育成就惊叹不已。天主教传教士就曾对这一由政府主持的系统的文官

考选制度十分赞许。这种赞扬延续到18世纪哲学家关于中国的记述，他们赞美“中央王国”，因为它实行

合理的政策和开明的教育。然而，到了19世纪，这种赞赏消退了。新教传教士日益注意到，其实，生活在

疏于管理的、腐败的官僚绅士之下的许多中国人都还是文盲，而且过着贫苦的生活。[8][9] 

    在帝制后期，教学通常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再生产，以及那些比较没有文化修养甚至是文盲的普通百姓

通过参加布道讲学及各种典礼的社会化。例如，王阳明(1472-1528)及其明代末期的追随者，比以往更广

大范围地为普通百姓开办学堂和书院。就像18世纪中叶著名的巡抚陈宏谋(1696-1771)所做的那样。另一

方面，由于政局动荡，乡绅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界限也逐渐地趋向模糊。当皇帝担心帝国中许多没有文化的

老百姓受到非正统的民间宗教的影响，他们便经常将讲学与教化结合了起来。[10][11] 

    但由于在中国古代公办的学校还很少，人们不是在私塾，就是在慈善机构、寺院学校或自己家中接受

传统的古典教育或专业训练以期通过地方的文举或武举，或是在县、镇区或府州做生意。中国的知识分子

主要学习至少六个方面相关的知识：诗歌、政治、社会、历史、自然及玄学。在帝制后期，也就是1600-
1900年，宋代的“道学”（通常所说的“理学”）传统成为帝国的正统学说。[12] 

    虽然那些接受古典儒学教育，有着道德主义特色与倾向的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势明显，但新的

学说仍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像自然学，尤其是医学在蒙古统治者时代及后来的朝代里都是知识分子进入官

僚阶层的途径之一，由此，也就在私学里取得了合法地位。从15世纪初期起，科举考试中更多的策问经常

反映出了朝廷与社会在星相学、历法学、数学和声学以及自然异象等方面的兴趣。[9] 

    在传统的学校里，学问的威望导致比任何文人的愿望更严格的控制，但也经常被不计其数的在官方控

制之外的地方学问传统所缓和。教育的手段包括已经书写的文献或已经出版的著作。许多学校成员认为，

作者应该避免使用佛教与道教的词汇，或口语和俗语，以及像传奇小说中的混乱的文体格式。在16世纪中

期，有关税收的经济交易数量的知识，关于传染病的治疗问题的争论，官方历法的改革等问题，在耶稣会

会员的带动宣传下受到了关注。 

    教育、社会与考试 

    在明朝，儒家经典在全国范围内成为考试课程并首次延伸到县和乡村。例如，在1370年和1371年的乡

试和会试中，中古以来一直强调的诗赋就不再测试了，新的课程要求考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经学文章。从



1370年到1756年，关于诗赋的存废问题就一直反复争论，但这样的考试政策并没有阻碍诗歌和文艺在知

识分子的圈子里流行，这也表明经学课程在影响知识分子生活的文化局限性。 

    1644年，明朝被灭亡之后，随后的满清政府迅速重建科举制度。在明代，通常是在140个府和1300个
县举行考试，中级考试只在都会举办，而1000-1350个定期考试在省会或京城里进行。为防止重蹈蒙古统

治者的覆辙，满族统治者采用科举考试制度以应对和处理一个有着非凡经济实力和正经受人口激增变化的

帝国。他们沿用全国范围的科举考试制度，直到1905年，这项制度一直在中国政府和社会中占据着中心

的地位。[13] 

    “考试生涯”如同死亡与税收，成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文化的固定内容之一。在缺少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或政治声誉的替代物的情况下，入仕当官是首要目标。科举取仕制度一旦取得完全合法地位，教育便达到

了全国标准化的程度，而科举则成为古代社会地方上空前重要的事情。另外，教育风气也渗透到了医学、

法律、财政政策以及军事等领域。 

    比欧洲更早几个世纪，中国政府以其财力建立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学校网络。尽管刚开始取得了成功，

但官学被考试制度同化和覆盖而变得有名无实。随着儒家经典课程的程式化，这些学校很少举办教学活

动，官学实际上成为生员准备科举考试的考试中心。私学不仅要培训学生古代经典的阅读能力，还要训练

其一般的读写能力和识经能力，因此，官学从未达到大众教育的目标。 

    统治者和绅士阶层都把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与教育过程中的道德和政治灌输相提并论，但私立书院经

常成为发表不同政见的中心。这些书院也往往作为喜爱讲学、传授经学知识的文人的重要的教育场所。相

对于宋代500所、元代400所的私立书院，明代初期到末期书院就从刚开始的1000所上升到了2000所。到

了清代，全国共有超过4000所的书院。[14] 

    政治更新 

    在1300个县、140个府、17个省以及都城北京的科举考试中，展现出士人文化生活、流行文化以及宗

教之间交汇的全部文化范围。这些考场犹如“文化监狱”，就像是官方“警察”在监督着选拔过程一样。

但这一竞争考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妇女除外），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关注。[13][15][16]

(P170-228)

    国家支持教育和科举是基于科举能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地输送20000名有才能且忠诚的官员的考虑。在

1300个县和140个府的衙门里供职的众多本地胥吏，被禁止在科举制度之外，尽管他们可以把家族爵位传

给儿子或近亲。朝廷的最低要求是教育制度必须为加强和劝导政治、社会和道德价值以维护当朝体制，而

这一要求与以正统修辞赞美知识的神圣和以民间价值观为优先是密不可分的。 

    错综复杂的关于忠诚的意识形态争论交织在一起，对朝廷和社会都产生了影响。延请以科举考试中选

拔出的特别的文人学士为太师作辅导，即使是皇帝也必须受到用以维护自己统治合法性的理论的教育。其

副产品是大量的儒生能够写随笔、诗歌、故事、小说、医书，学术著作也引人注目地增加了。从明末到清

代，随着经典古籍以及通俗读物的广泛流传，雕版印刷业在南方也迅速发展起来。[17] 

    朝廷对文人学士的文化标志即所谓经学、绘画、文学和书法的支持，使儒家文化渗入到千家万户，从

而使得朝廷得以创造和更新其自身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制度条件。总之，科举等级制将财富和权利从经商与

习武者手中攫来再转交到文官手里，从而确立了新的比较合理的社会等级制。 

    社会再生产 

    教育的前提建立在社会分层基础之上，士、农、工、商的等级和声望依次递降。然而，从所谓“贱

民”到道教和佛教僧侣的职业禁令，使许多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更不要说未申明的受到性别歧视的所有

女性。绅士的政治地位与社会特权通过考试等级来划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绅士社会阶层，这一阶层从

1400年延续到20世纪。 

    在明代，商人的儿子首次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这是由于当时的官学系统已经不能满足那些精通中国

传统的应试者。因此，要想入仕或保持官职和军职，每个家庭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教育培养，以为

科举考试做准备。在有才华的年轻人那里，功利主义通常胜过理想主义，因为他们常常被迫在社会责任、

侍奉父母和亲属及个人的理想激情之间进行抉择。但那些科举考试失败者还可以凭借自身的文化修养及能

力从事教书、治病等受人尊敬的职业。 



    商人家庭里的孩子也认识到通过考试的渠道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文化成就以及政治权利。这与同一

时期的欧洲和日本是不同的。在欧洲与日本，贵族阶层与平民百姓之间的界限阻止了其将商业财富转化为

绅士身份。明清时期，富有田产和商业财富与高教育地位密切相关。由于对知识水平的要求，手工业者、

农夫以及小吏是很难利用科举制在理论上的开放性来获取益处的。 

    在富裕人家里，一个小孩从幼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的进步是以其在某一年龄阶段所掌握的经典书籍

的数量为标志的。例如，一个在16岁到21岁的男孩的束冠仪式意味着他必须掌握四书的所有内容和朱熹

(1130-1200)集注五经之一。这对那些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来说已经是最低要求了。同时，教育男子和

抚养女子的区分相当明显，17世纪以后，绅士家庭中的女子教育才逐渐得到重视和普及。[18][19](P141-

172)

    文化再生产 

    为了应举成为绅士，必须长期吸收领悟正统思想、情趣与行为，因此，明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更新既

导致了“士人文化”的产生又造就了“文人”。经学教养，即能够写作优雅的诗文，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

男子来说是最高的成就，到17世纪，这一能力对于那些知识女性来说也日显重要。这一学习过程从幼儿时

期的死记硬背开始，到了青少年时期就要广泛地阅读，以期最后能够熟练地写作。大多数文人学者认为小

孩子的记忆能力是最强的，再长大一点时，就要不断训练培养其理性思维的能力，而这一能力要求学生必

须掌握文学语言，有较好的道德修养和扎实的历史知识。 

    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包括一些女性，成为文人绅士成员。从其作品中就能看出认经能力。这些知识分

子可以通过写作获取功名、财富与权利。即使他们在科举考试中没有成功，他仍然可以出版自己的文集、

诗集或小说集、医疗手册和其他著作。朝廷对这些作家的控制与选拔，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读书人群，而是

希望通过科举选拔政府官员。然而由于应举者增加得太多，促成许多文人作家的产生。他们凭借自己的能

力创作其他的文集、小说、医书或一些情色作品。[20](P187-231) 

    组织严密的地方世族能够利用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力量转化为科举的成功，继而取得对当地文化资源的

支配地位。拥有共同财产的世家大族，需要培养出精通儒家文化、位居高官的人物，能够周旋于精英圈

子，成为家族与县、省、中央等各级官吏沟通的中介。那些富有的家族，尤其是居住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家

族，能够以其经济实力使家庭所属的家庭成员享有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并取得科举考试的成功，从而拥有

家族权利力所不及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地位。[21] 

    族谱的编纂、契约的草拟、药方的开具、合同的解决和抵押的结算，要求掌握专门知识并有一定的关

系户，这些只有具有家族传承的士绅才做得到。在明清时期，商人成为资助教育和出版的有教养的人。这

是文人与商人的社会策略与利益相结合的产物。因为商人的支持与赞助，经典学问得以繁荣延续。这一时

期出版与收集的书籍也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22] 

    有权势的家族和商人暴发户通过族学、医疗传统和建立书院，从而在地方上保持自己较高的社会地

位。绅士教育强调精通古典学问：儒家经典、历史知识、医疗技术以及文言文和作诗。古典学问和文学艺

术的精通是进入社会和政治上层的基本要求。文艺修养在对科举作文的严格要求中进一步得到巩固。良好

的展示方式是正确地书写传统中文，而文化用品长期与文人培养相关，这些用品包括：毛笔、墨条、砚

台、印章、精美的丝绸和宣纸 

    。 

    公立和私立的教育机构只进行经学教育使绅士的文化和语言在一定程度得到统一，但这种统一性在实

践中还是被大大地削弱了。儒家经典课程是绅士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保障，因为它代表了文化表征、

语言标记和概念类别，这些是绅士的政治力量以及社会地位的保障。在官学和私人书院里，教育是决定文

化认同的基本要素，同时也对当时在文人中流行的推理形式和文体修辞起着制约和限制。但这种认同也存

在着内部争论。[1]（第7章） 

    权利、政治与科举 

    儒家经学与帝国政治在元代(1280-1368)变成松散的关系。当时，朱熹的集注在1314年成为科举考试

中官方规定的参考指南。明清两代把宋代以来影响政治和社会的正统知识占为己有，这一正统知识在宋朝

末期被作为单一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被阐释和应用。 

    帝制后期科举制度的特征就是它在宋元时期(1200-1350)的精细化。在经济与人口大幅度增长的影响



下，科举考试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从首都市和省会城市向所有1300个县延伸扩展。此外，随

着考生人数的大幅度上升（明代一二百万人，到了清代增加到二三百万人），在16世纪末期开始出现翰林

在政府的高层掌权。官场变成更少数人的特权。作为入仕之门，科举也成为赋予社会和文化地位和家族获

得或维持乡绅身份的途径。 

    科场中激烈紧张的竞争表明科举考试制度的严酷性。政治力量与文化恐惧迫使汉人与其非汉族统治者

一直在怎样通过礼部、翰林院以及科举考试来权衡帝国与官僚的权利上作斗争。通过教育促使政治合法性

的传播取得了成功，因为社会地位的提升与合法权利的保障是科举竞争中出现的重要产物。[23] 

    根据中试者与落榜者的比例确定录取限额，进一步证明政府视开科取士为限制士绅权力的手段。政府

控制文武官员的选拔名额在科举的初级阶段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县试阶段就进行考核，只有县试合格者才

能进入科举选拔过程。例如，到1400年，估计在大约6500万的人口中约有3万生员，几乎每2200人中有1
名生员。1600年，在15000万的总人口中约有50万生员，也就是每300人中就有1名生员。 

    由于中国南方的经济优势（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福建、广东两省），南方的考生在科举考试

中比那些来自北方（华北平原）、西北（渭河流域）以及西南（云南和贵州）等欠发达地区的考生表现得

更出色。为了将南方的科举优势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明代的教育官员们最终于1425年设定最高的

进士学位配额，南北方的比例为60：40。一年之后又作了些微的改进，增加了中部地区的名额，比例就

变成了55：10：35，这一比例沿用到清代。[1]（第2章） 

    科场成为朝廷的政治利益、士人的社会利益和经学的文化理念彼此竞争折衷的场所。此外，全国的贡

院都由文职官员监管，当这么多考生聚集在一起参加考试时，考官可以调用军队和警务器材来监考。18世
纪，每三年就会有17000多名考生聚集在南京贡院参加科举。作为抵制考官特权的形式，考生中也普遍存

在不满情绪与舞弊行为，而这些常常是那些负责科举考试的监考官员所不能控制的。[1]（第8章） 

    认经能力与社会层面 

    科举竞争产生了钦定课程，这一课程将贵胄、军人以及商人家族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科名的

文化方面特定身份的群体，它包括：1)共同的经典语言；2)共有的经典记忆；3)“八股文”的文体格式。

乡绅和有权有势者对文化资源的垄断取决于他们拥有合法的文化和官方语言学习的条件。科举考试分化出

了垄断入学考试所要求的读书技能的阶层和没有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阶层。 

    其实在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免费公立学校。朝廷与官僚阶层之间的关系被绅商文人所掌

控。他们以世袭家族和宗族为组织，通过上层儒家经典教育将文化资源最大化。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社会

里，是否精通官方语言和传统经典文化是区别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选拔的过程促进了社会精英的流

动，但也可能使部分人才流失。教育课程中对语言、文化的高要求将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淘汰在选拔过程之

外，而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也将所有的女性排除在外。[21][24] 

    一些文人常常会借助宗教或是占卜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桃花运”和概率）使自己的科场竞争情

绪合理化，以缓解激烈的考试竞争所带来的压力。这种考试梦想和民间流传的故事促使当时大量相关文学

作品的产生。这些作品常讲到考生参拜过的寺庙，他们自己、家人做过的梦，或是他们年轻时候所经历过

的奇异事情。这些可能都已经预示了他们将来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互融合的过

程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会将自己的考试命运与共享的文化或宗教联系在一起。科举也就是以此为幌子，

掩盖了社会选择的真相。 

    由科举而产生的情感焦虑是一种历史现象。这是许多考生感触最深最真的。他们的父母、姐妹和亲戚

也都有着类似的经历感受，他们也常常安慰和鼓励考生。但随着考试难度的加大，那些考生在科举中成功

或失败的体验更为真实强烈。[1](P299-326) 

    文士们一心想考取功名的主观愿望对其表现出来的外在和内在的道德品质和社会公德也会产生影响；

他们在科举中对政府、社会和朝廷官员的行为的看法也都在强化着他们的情感意识。对这些文人来说，朝

廷遵从经典学说，维护先圣传下来的正统教育是十分必要与重要的。 

    政府已投入了大量经费来雇佣人员以维持全国的科举体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这样，那些官员

也没有时间仔细阅读每篇文章。虽然采用了最严格死板的八股文形式，考官对最后的等级裁定仍很有偶然

性。在承认强制课程的教育影响的时候，我们也必须避免过分强调那些已经顽固不化的考试者的传统标

准。由于传统观念和做法的巨大惯性已让他们很难改变。 



    注解的一致性、规范的标准，以及对正统学问的系统支配成为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考试机构（遍布全国

的考场）的显著标志。对文言文连贯性与多样性的严格规定以及考试中要求合乎道德的辩论采用三段论的

结构，都表明在策问与对策中都要有明晰的逻辑结构，以及构建语义式和主题式学习的内在逻辑。这有助

于考官与考生根据当时的道德价值、社会取向以及政治约束来表达和区分自己的认知世界。[25](P34-72)

[26](P72-86)

    知识领域 

    在帝制后期的科举考试里已经体现了自然学科和历史学科的内容。这些新学科的引入受朝廷的影响。

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朝廷会拓宽或限制测试的内容，在考官的任用上也会选用那些既接受过经典文化教

育又能跟上时代步伐的考官。18世纪，新的科举指南被运用到科场中，结果在宋代科举中已摒弃的中古诗

赋又被恢复。[1]（第9-10章） 

    到了18世纪的末期，科举考试开始迎合当时文人中流行的文献法与考据学的研究（考证），第三场策

问的范围和内容愈加反映了新学说对考官的影响。18世纪40年代之后，一些高层官员针对当时的新发明

给传统课程带来的挑战展开了讨论。他们恢复了元代和明代就有、但后来被废止的试帖诗。 

    然而，在18世纪的中期，随着考生人数的不断增长，清政府开始了“古代学问”的课程改革以增加考

试的难度。在1787年的考试中就要求考生掌握五经的所有内容。此外，对诗题的形式规范可以使考官具

有另外的手段，连同八股文的“格”，可以更有效地评卷。但是，后来的统治者没能意识到，科举考试的

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制度的周期性问题，没有格式约束才使选才具有可信度。 

    权威丧失与去经典化 

    1860年之后，开始进行激进的变革以应对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就连太

平天国也建立起以基督教为基础、以八股文为形式的科举。在清朝末期，科举考试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光

彩，被看作是“不自然”的教育体制，成为文官和新教传教士批判讽刺的对象，认为必须废除。在建立中

华民国的转型过程中，新的政治、机构组织以及文化形式的出现对帝制后期的信念体系和政治组织提出了

新的挑战。 

    皇帝及其官僚机构，以及士人文化很快成为落后反动的标志。传统学问形式被不加批判地当作“迷

信”，而在欧洲和美洲兴起的“现代科学”很快得到了那些新知识分子的支持并被认为是获取知识启蒙、

取得国家权力的有效途径。这一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转折或许就是集政治、社会和文化功能为一体的

明清科举制度(1370-1905)的瓦解。 

    像科举制这样的君主时代的制度瓦解得如此迅速，中国的改革者以及早期的民主革命者低估了这一已

经施行了两个朝代历时500年的制度在中国社会的深入性和广泛性。当从1890年开始用了将近20年而将科

举制废止时，汉人也一并将满清朝廷及其帝制统治推翻了。这一制度的废止也使千年来精英文人的价值信

念以及五百多年来的全国范围的帝制正统走向终结。[1]（第11章） 

    改革与革命 

    1905年科举被废止之后的教育改革是与“西学”的目标紧密联系的。国家的统一比起朝廷的巩固更为

重要。因为继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满清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民国一直动荡不安，直到1949年才成立了

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11年的民主革命中关于科举考试的文化记忆已逐渐逝去。科举考试的废止

所带来的后果是帝制中国的末代统治者和新的上层改革者所料想不到的。随着上层改革者的推动，满清政

府自身也不断地瓦解。19世纪末期，教育界中的激进言论不断，张之洞等清廷政府官员说服满洲政府于

1904年废止整个制度。 

    然而，传统教育的停废与现代新式学校的兴起比起单独的科举制度的废止或现代教育的兴起要复杂得

多。如果只是一方面的改革，那么就可以改变考试形式以适应新的学校形式。古典知识价值、帝制权力以

及上层精英是文化、政治与社会的联结统一。满族统治者就这样废止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吸引着广大文人

效忠于封建制度的强有力的文化控制手段。民主改革中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也很快遭到失败。因为这些学

校还不能取代以传统经典教育为基础的并通过科举考试促进大规模的文人流动的公共制度。 

    那些在1898年后试图改革经学的传统主义者，通过单方面宣称传统文化的道德优越性来对传统思想以

一种象征性的形式予以补偿，而这种道德优越感权被视为其历史性失败的回报性奖赏。1905年后，尽管

经学在公立学校已经式微，“儒学”却已在20世纪被发明出来。民国初年以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无



可挽回地取代了“晚清文人”，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儒学”仍成为获得学问的一条道路。[27]

(P518-554)

    与“西学”相对应的“中学”表明当时中国自身的学习研究也转化了形式。经典学习其实就相当于

“中学”，英文根据其语义翻译成了“汉学”。此标准术语在20世纪变为“中国学”，但传统教育逐渐在

西化改革计划中日益消失。 

    舒新城(1892-1960)，民国初期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回忆起当时的改革时这样说道：“清末的教育改

革从表面上看是一个自觉自愿的过程，但事实上，是迫于内忧外患的压力做出的垂死挣扎的表现。除非进

行改革，否则中国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在当时的条件下，教育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当时

唯一的选择。”[28](P6-7) 

    1904-1905中国的东北成了日俄战争的主战场，中国的国门在1905年被迫打开。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

局势，传统的教育体系自然遭到瓦解。朝廷和地方官员递交了一致性的请愿书，呼吁要求立即废止科举考

试，科举考试成了建立新式学校的最大障碍。因为传统的考试等级观念已经根深蒂固，阻止了大众教育理

念的传播。 

    1905年之后，虽然新式学校成为教育和政治改革者关注的焦点，但科举考试已对文人生活产生重大的

影响。然而，大多数人还只是把科举考试向新式学校的转变简单地看成是学校考试的变化。1905年12
月，中国成立了独立的学部以管理新式学校并监督全国各地、省、区的教育协会，学部的成立表明汉族政

治影响力的扩大。 

    20世纪，文化保守派与作为新教育的现代派在经典学习，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和冲突，学部不断迎合现

代改革派，越来越为现代派的利益服务，起先忘记了详细阐明帝国晚期幼儿教育在经典学习方面的文化基

础，随后在经典文化和文章写作已经实现后，没能解决学校运行机制。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仍然缺失，即

需要公开强调指出传统经典与本国语言相比在学校管理和笔试方面的作用。全面的教育改革仍然需要对本

国文化革命与改造的支持和拥护，而这种对文化革命的支持和拥护在民国初期发出强音。 

    为了以国家标准来评估学校的教学，考察学生的能力，学部从一开始就通过考试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

测评。可以说考试是无所不在的，包括各种公、私立学校的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许多非官方的组织与团

体也参与到各级学校教育的改革中来，这进一步破坏了满族统治者的教育统治策略，他们也就逐渐失去了

在教育组织上的垄断。1905年之后社会精英开始在教育发展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通过进入地方教育，地方官员与社会精英接管了中央官僚机构的教育事务。清政府上层统治力量的逐

渐衰败，各地新教育机构的建立加速了朝廷的灭亡。随着清朝和它的上层官僚政治权力的衰微，地方阶层

的权力开始创设会加速王朝死亡的教育组织制度，并培养一批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共和国教育骨干。

1905年建立的学部延续到民国时期，尽管后改名为教育部，并以新式学校和课程而得以保存下来。[1]
（第11章） 

    1911年之后，中华民国建立起来的教育机构是清末改革的产物。孙中山(1866-1925)创立的考试院是

民国20年的“五大权力机构”之一，这也是传统考试制度在20世纪的回响。从20世纪开始，“考试生

涯”就与大学和公立学校的入学考试相伴。台湾和香港地区也继承了帝制考试统治时期的文化生活。[29]

(P211-238)

    尽管这其中仍然有着紧密的连续性，中国人民一直以来通过让孩子接受传统教育以参加科举考试来获

取财富与声望的梦想还是在突然之间破灭了。中国逐渐采用了西方和日本的模式，从新式学校和国外留学

获得的文凭比传统的科举考试更有价值。传统教育和古典课程逐渐被人们忽视了。这种传统观念与新变

化、新机会之间的悬殊，表明许多保守传统家庭还不能将其已有的教育和文化资源转化为新的学位。

1905年之后，随着公共政府机关录用条件的根本性变革，学生对教育方式的选择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30](P19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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